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安徽金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合肥市长丰县下塘工业园经一路与纬六路交口西南角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金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安徽金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为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企业成立于2016年11月，厂址位于长丰县下塘镇工业园，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绿色建筑部品部件制作、销售、安装；高端智能立体车

库生产、销售、安装；热镀锌件生产、销售、安装等。

2016年安徽金诺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安徽金诺创新科技产业园

建设项目，选址位于合肥市长丰县下塘工业园经一路与纬六路交口西南角。

项目于2016年获得合肥市长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在2018年4月-8

月完成了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2019年8月完成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其设计产能为年产钢

结构件8.93万吨，镀锌件8万吨，目前企业实际产能达到其设计产能。。

现场调查人 汪佳芳、梅丽 现场调查时间 2022.9.20

采样人员

冯学智、汪佳芳、陈超、秦

晓梅、李康、李趁心、单朋、

梅丽

现场采样时间 2022.9.22-2022.9.24

检测人员 江孟琦、朱琳、李晶晶 检测时间 2022.9.22-10 月 10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施叶雲

影像资料（采样）



影像资料（评审）

评价结论与建议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用人单位

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中“（二十一）金属制品业-结构性金属制

品制造和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均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重建设

项目。

（一）工程技术措施

（1）作业岗位噪声 8h 等效连续 A声级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要



求；建议采取：产高噪作业区设置隔声挡板、减振基座加固、个体防护等

综合防噪措施。工件在搬运、运输、下料过程中应做到轻拿轻放，避免工

件碰撞、撞击、敲打摩擦等产生的非正常噪声。同时加强车间设备的维护

保养，避免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

根据噪声分级风险分析结果提出以下风险控制对策：

Ⅰ级(轻度危害)：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可能对劳动者的听力产生不

良影响。应改善工作环境，降低劳动者实际接触水平，设置噪声危害及防

护标识，佩戴噪声防护用品，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采取职业健康

监护、定期作业场所监测等措施。

（2）根据粉尘分级风险分析结果提出以下风险控制对策：

轻度危害作业(I 级):在目前的作业条件下可能对劳动者的健康存在

不良影响。应改善工作环境降低劳动者实际粉尘接触水平并设置粉尘危害

及防护标识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采取职业健康监护、定期作业场所

监测等行。

（3）根据《焊接工艺防尘防毒技术规范》（WS 706-2011）相关要求，

加强车间气保焊、埋弧焊作业区通风换气，建议增设屋顶气楼、屋顶风机

加强全室通风换气；气保焊岗位集气罩应根据焊接点位合理设置罩口位置，

确保罩口控制风速、收集效率、净化效率符合设计要求；智能化工厂机器

焊接岗位增设局部集尘罩进行通风排毒。

（4）建议车间产高温作业岗位设置落地式水冷空调进行局部降温，

车间内设员工休息室，在休息室内设空调装置；合理设置生产班制，减少

接触高温时间、降低劳动强度，确保劳动者接触高温强度符合国家职业卫

生接触限值要求。

根据不同等级的高温作业进行不同的卫生学监督和管理。分级越高，



发生热相关疾病的危险度越高。

1）轻度危害作业(I 级)：在目前的劳动条件下，可能对劳动者的健

康产生不良影响。应改善工作环境，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采取职

业健康监护和防暑降温防护措施，保持劳动者的热平衡。2）中度危害作业

（Ⅱ级）：在目前的劳动条件下，可能引起劳动者的健康危害。在采取上

述措施的同时，强化职业健康监护和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调整高温作业

劳动一休息制度，降低劳动者热应激反应及接触热环境的单位时间比率。3）

重度危害作业（Ⅱ级）：在目前的劳动条件下，很可能引起劳动者的健康

危害，产生热损伤。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强调进行热应激监测，通过

调整高温作业劳动一休息制度，进一步降低劳动者接触热环境的单位时间

比率。4）极重度危害作业(V 级)：在目前的劳动条件下，极有可能引起劳

动者的健康危害，产生严重的热损伤。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严格进行

热应激监测和热损伤防护措施，通过调整高温作业劳动一休息制度，严格

限制劳动者接触热环境的时间比率。

（5）建议用人单位单设调漆间，调漆岗位增设局部通风排毒装置，

采取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废气净化处理后达标外排。

（6）用人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

常性的维护保养、定期清灰，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确保作业场

所防护设施正常运行，保证净化效率，并做好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

（二）个人防护措施

（1）用人单位应根据《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原安监

总厅安健[2018] 3 号）和《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为接触酸性气体、氨气（酸洗、镀锌、助镀）劳动者配备

防酸碱护目镜、防毒半面罩（防氨气、防酸性气体）。



（2）用人单位应按照识别、评价、选择的程序，结合劳动者作业方

式和工作条件，并考虑其个人特点及劳动强度，选择防护功能和效果适用

的劳动防护用品；用人单位应当督促劳动者在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前，对劳

动防护用品进行检查，确保外观完好、部件齐全、功能正常。

（3）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切割下料、机加工、气保焊、打磨、抛丸、

喷漆、镀锌等作业岗位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领用，完善、明细发放、领

用台帐并存档；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检查、检修和维护，确保其防护效

果，并将检查、检修和维护记录存档。

（4）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切割下料、机加工、气保焊、打磨、抛丸、

喷漆、镀锌等作业岗位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工作，采取奖

惩等措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劳动者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确

保作业场所劳动者个人防护用品正确佩戴率达 100%。

（5）用人单位应加强对作业现场清扫、清灰、维修和加化学药剂人

员的个人防护用品配发、佩戴情况的监督管理。

（三）组织管理

（1）用人单位应在一般有毒作业场所（喷漆、焊接、酸洗等）设置

黄色区域警示线、高毒作业场所（镀锌槽、氨储存场所）设置红色区域警

示线。

（2）建议用人单位在车间切割下料、机加工、焊接、打磨、抛丸、

喷漆、镀锌等关键防护作业场所，设置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告

知职业病防护设施正确使用运行、维护等操作规程。

（3）用人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

和《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原安监总厅

安健[2014]111 号）的相关要求，规范切割、焊接、抛丸、喷漆、镀锌等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如喷漆房设置“注意通风”、“戴防

毒面具”等警示标识。镀锌件车间酸洗池外墙应设置“盐酸/氯化氢告知卡”，

镀锌槽区域应设置“氨告知卡”、“当心中毒”、“戴防毒面具”等警示

标识，助镀液在线处理装置及酸雾喷淋塔区域应设置“当心中毒”、“戴

防毒面具”、“当心腐蚀”等警示标识。各焊接区域未设置锰及其化合物

告知卡。

（4）本项目车间卫生等级为 3级，应在厂区或车间设集中浴室，需

要满足要求：浴室内淋浴器的数量，可根据设计计算人数计算，车间卫生

特征 2级，每个淋浴器最多使用人数为 6人，车间卫生特征 3级，每个淋

浴器最多使用人数为 9人。

（5）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和《安徽省女职

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辅助用室基本卫生相关要求，用人单位应根据企业

女职工人数和实际需要，在综合办公区但设妇女卫生用室，设置怀孕女职

工、女职工哺乳休息室、哺乳用房和必要设施。

（6）针对清灰、设备大中修等委外作业，用人单位不得将职业病危

害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并以书面形式与外包

单位明确职业健康管理责任、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和应遵循的

职业病防治法规，督促外包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对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和职业健康监护，并检查其职业病危害防护

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7）用人单位应组织安排车间卫生清洁工作，满足工艺流程及运料

方便的前提下，设置车间地面警示线划分生产区、物料区，确保作业场所

过道无障碍。

（8）督促作业人员在不使用个人防护用品时，应将其放置在储物柜



内，禁止随意放置，避免防护用品受到污染。

（9）加强生产设施及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维护和管理，应对其进

行定期检查维护，并建立检查维护记录，确保正常生产时各职业危害防护

设施正常运行。

（10）该公司需制定严格的车间清扫制度，车间岗位人员在中午及晚

上下班之前需对自己岗位地面及设备的卫生环境进行及时打扫。

（四）职业健康监护

（1）用人单位应根据职业健康体检机构的医学建议，及时组织噪声

职业禁忌证人员进行调岗处置；及时组织需复查人员进行职业健康复查工

作。

（2）用人单位应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对需复查人员及时进行复

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应当对下列劳动者进行上岗的前职业健康检查：1）

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包括转岗到改作业岗位的劳

动者；2）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要求。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

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

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发现职业禁忌或者有与所从事职业相关的健康损

害的劳动者，应及时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3）加强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

动者，应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健康

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等有关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

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体检率应达到 100%；体检项目应齐全；并将检查结果

书面如实告知劳动者。根据每年的检查结果不断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对体检异常人员严格按照体检机构给出的检验进行相关处置；

（4）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应根据各工种接触的危害因素种类



进行相应项目的检查，对接触不止一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人，体检项目

应包括其接触的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体检项目应齐全。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时间
2022.11.6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现评报告》通过技术评审，评价机构按照专家建议和专家组

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后，经专家组长确认后，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


